
附表

不適用公平交易法類型之例示 

類型 處理依據 
定金返還 依民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開工遲延 依民法或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交屋遲延 依民法或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施工瑕疵 依民法或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坪數不足 依民法或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契約書載明建商對海砂屋、輻射屋
之責任 

依民法或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未依內政部公告「預售屋買賣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規定記
載相關契約條款 

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工程結構及公共工程安全問題 
依營建法規向內政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管單位反映，
抑或依民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建材消防設備不符 
依營建法規向內政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管、消防單位
反映，抑或依民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建物不符容積率規定 
依營建法規向內政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管單位反映，
抑或依民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停車位分配 依民法或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未交屋即向貸款銀行請款 依民法或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地下室、防空避難室等共用部分產
權與使用權爭議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或土地登記規則向內政部反映，抑或依民
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房屋傾斜度爭議 
依營建法規向內政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管單位反映，
抑或依民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巷弄或公共路使用權、產權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向內政部反映，抑或依民法規定，循民事
途徑解決。 

大樓或社區共用部分管理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向內政部反映，抑或依民法規定，循民事
途徑解決。 

管理費收取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向內政部反映，抑或依民法規定，循民事
途徑解決。 

建照未核發即行銷售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向內政部反映，抑或依民法規定，循民事
途徑解決。 

一屋二賣 依民法或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產權不清問題 依民法或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建商倒閉 依民法或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銷售人員捲款潛逃 依民法或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房屋續建（建商債權或債務移轉） 依民法或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逃漏稅捐 依所得稅法或營業稅法向財政部反映。 
代辦費（水電費、規費契稅、印花
稅、公證費、保險費等） 

依民法或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土地鑑界糾紛 依土地法向內政部反映。 

公有土地租售 
依國有財產法或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等法規向財政
部反映。 

　

　 


